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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泰瑞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机器”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

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泰瑞机器、温州禾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温州禾草”）、

四川一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一盏资本”）拟与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泰集团”或“标的公司”）签署《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

协议”或“协议”），其中泰瑞机器以人民币4,834.004万元认购康泰集团690.572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占标的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2.30%。 

公司第二大间接持股股东、董事林云青先生为康泰集团第一大股东、董事长，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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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宏业大道北段 

法定代表人 林云青 

注册资本 28,729 万元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塑胶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及模具、球墨

铸铁管道及配件、建筑装饰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塑胶型材、塑钢

门窗、金属管道及金属管道接头、配件；管道及设备、金属门窗安装（凭

资质证经营）；销售机械、机电设备、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塑料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各类商

品的出口和所需原材料、机械设备的进口 

营业期限 1999 年 6 月 18 日至长期 

（二）康泰集团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林云青 5,590 19.46

2 林云标 3,726 12.97

3 林福康 3,726 12.97

4 林福云 3,726 12.97

5 叶日才 3,726 12.97

6 叶日冬 3,726 12.97

7 其他股东（10 位） 4,509 15.69

合计 28,729 100.00

公司第二大间接持股股东、董事林云青先生为康泰集团第一大股东、董事长；

除已履行信息披露程序的公司与康泰集团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康泰

集团无其他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股权投资，采用现金交易方式。公司以人民币 4,834.004 万元认购

康泰集团 690.572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二）康泰集团主要业务及发展状况 

康泰集团是一家集专业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塑胶建材集团企业。

康泰集团主要从事 PVC 系列管道、PE 系列管道和 PPR 系列管道的研发、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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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及建筑给排水、农用（饮用水及灌排）、市政排污、通

信（5G 线缆）电力护套、燃气输送、辐射采暖、工业流体输送等领域。 

（三）康泰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情况（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251,388.92 224,448.37

净资产（万元） 121,883.64 136,661.02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万元） 319,891.58 60,458.66

净利润（万元） 26,121.67 2,053.80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投资在参考行业平均市盈率后，根据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遵循自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确定投前估值以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约 8 倍市盈率计算。 

（五）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林云青 5,590 19.46 5,590 18.64

林云标 3,726 12.97 3,726 12.42

林福康 3,726 12.97 3,726 12.42

林福云 3,726 12.97 3,726 12.42

叶日才 3,726 12.97 3,726 12.42

叶日冬 3,726 12.97 3,726 12.42

其他股东（10 位） 4,509 15.69 4,509 15.03

泰瑞机器 - - 690.572 2.30

温州禾草 - - 285.714 0.95

一盏资本 - - 285.714 0.95

合计 28,729 100.00 29,991 100.00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被投资方（甲方）：康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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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投资方（乙方）：泰瑞机器 

（二）公司与标的公司签署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 

1、认购方案 

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以 4,834.004 万元认购甲方 690.572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剩余认购价款 4,143.432 万元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乙方全部采用现金方式认购。 

2、增资款的缴付 

投资方需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全部增资价款，并将该部分款项划入标的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投资方解除权 

若标的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且逾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仍无

法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投资方未能及时提供相关文件或不可抗力

的因素除外），投资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提出解除本协议，标的公司应于收

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投资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 

4、章程修改 

4.1 标的公司应在投资方缴付出资后及时召开股东会，根据本协议规定修改

公司章程。 

4.2 标的公司应于投资方根据本协议支付完毕全部增资价款 30 个工作日内负

责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且负担本次登记所需一切费用。 

5、有关税费承担 

本次增资所涉及的税费由各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6、利润分配与亏损承担 

6.1 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至本次增资完成之日前，标的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不以任何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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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标的公司所有滚存利润由投资方和原股东共同享

有，投资方和原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共同承担公司债务。  

6.3 标的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投资方和原股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股东会讨论后决定。 

7、违约责任及赔偿 

7.1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对因其违约而给对

方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7.2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而

解除。 

8、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8.1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各方一致同意任何与本协议有关的或由此产生的

争议、分歧，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2 诉讼进行期间，除争议事项或义务外，各方均应继续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

他各项义务。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认购康泰集团新增注册资本，以持有其 2.30%的股权，

主要为财务性投资。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

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议案》，关联董事林云青回避表决，由其他 6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表决

结果为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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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议案》。全体监事一致认为：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事前提交了认购康泰集团新增注册资本的相关

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康泰集团经营状况良好，该投资事项为财务性投资，

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本次交易价格根据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遵循自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认购康泰集团新增注册资本事项，为公司

的财务性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

允的基本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上述

交易的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为财务性投资，

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本次交易价格根据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遵循自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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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朱济赛  吴 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